
证券代码：001212 证券简称：中旗新材 公告编号：2025-043

转债代码：127081 债券简称：中旗转债

广东中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权益分派期间中旗转债
暂停转股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证券代码：001212 证券简称：中旗新材

2、债券代码：127081 债券简称：中旗转债

3、转股价格：20.70元/股
4、转股起止日期：2023年9月11日至2029年3月2日

5、暂停转股时间：2025年5月21日至2024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

6、恢复转股时间：2024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广东中旗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249号）核准，公司于2023年3月3
日公开发行了可转债540.00万张，每张面值人民币100元，发行总额54,000.00万元，债券期限

为6年。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限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2023年3月9日）起满六个月后

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止，即2023年9月11日至2029年3月2日止（如遇法定节

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公司于2025年5月14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

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并计划于近日实施2024年度权益分派事项。

为保证本次权益分派的顺利实施，根据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

“转股价格的调整方式及计算公式”条款的规定（详见附件），“中旗转债”自2025年5月21日

起至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将暂停转股，自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

恢复转股。

暂停转股期间，“中旗转债”仍然正常交易，敬请公司可转债持有人注意。

特此公告。

广东中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附件：

《广东中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关于“转股价格

的调整方式及计算公式”的规定如下：

在本次发行之后，当公司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派送现金股利

等情况（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使公司股份发生变化时，将

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送股或转增股本率，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A为增发新股

价或配股价，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转股价。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中国证

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

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期间（如需）；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转股

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或股东

权益发生变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

时，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当时国家有关

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来制订。

证券代码：001212 证券简称：中旗新材 公告编号：2025-042

转债代码：127081 债券简称：中旗转债

广东中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比例达到1%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份回购方案概述

广东中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8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

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暨取得回购专项贷款承诺书的议案》，公司

拟使用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

权激励，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10,000.00万元（均含本数，下同），不超过人民币 15,
000.00万元，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71.805元/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

事会审议通过股份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30日、

2025年 5月 8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暨取得

回购专项贷款承诺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6）、《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39）。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

股份》的相关规定，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1%的，应当在事实发生之日起三个

交易日内予以披露。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5年5月19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1,432,448
股，约占公司总股本（以2025年5月16日收市后公司的总股本128,457,124股为依据计算）的

1.12%，最高成交价为71.80元/股，最低成交价为65.88元/股，成交总金额为100,760,545.72元

（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方案。

三、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上

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的规

定，具体说明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

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的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

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及资金安排情况继续实施回购方案。回购期间，公司将根据相

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中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65
68,358,160

20.584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朱秋红女士主持。本次会议以现场和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方式对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投票表决，表决方式符 合《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董事张志景女士、独立董事王新先生、李鑫先生通过视频

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独立董事徐红山先生请假未能参加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刘玉磊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董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7,752,315
比例（%）

99.1137

反对

票数

386,905
比例（%）

0.5659

弃权

票数

218,940
比例（%）

0.3204
2、议案名称：《公司监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7,702,615
比例（%）

99.0410

反对

票数

436,905
比例（%）

0.6391

弃权

票数

218,640
比例（%）

0.3199
3、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8,032,415
比例（%）

99.5234

反对

票数

126,905
比例（%）

0.1856

弃权

票数

198,840
比例（%）

0.2910
4、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7,746,715
比例（%）

99.1055

反对

票数

390,705
比例（%）

0.5715

弃权

票数

220,740
比例（%）

0.3230
5、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7,657,530
比例（%）

98.9750

反对

票数

513,680
比例（%）

0.7514

弃权

票数

186,950
比例（%）

0.2736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7,965,515
比例（%）

99.4256

反对

票数

144,605
比例（%）

0.2115

弃权

票数

248,040
比例（%）

0.3629
7、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报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A股 67,720,315 99.0669 296,005 0.4330 341,840 0.5001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获得综合授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7,985,015
比例（%）

99.4541

反对

票数

157,205
比例（%）

0.2299

弃权

票数

215,940
比例（%）

0.3160
9、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公司及全资下属公司相互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7,549,915
比例（%）

98.8176

反对

票数

473,505
比例（%）

0.6926

弃权

票数

334,740
比例（%）

0.4898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增补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0.01
议案名称

马志忠

得票数

65,395,234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95.6655
是否当选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01

议案名称

《公司董事会 2024
年度工作报告》

《公司监事会 2024
年度工作报告》

《公司 2024年年度
报告及摘要》

《公司 2024年度财
务决算报告》

《公司 2024年度利
润分配的议案》

《关 于 续 聘 公 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
的议案》

《关于审议公司董
事、监事及高级管
理 人 员 2025 年 报
酬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5年
度向银行申请获得
综合授信的议案》

《关于 2025年度公
司及全资下属公司
相互提供担保的议
案》

《关于选举独立董
事马志忠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649,185
2,599,485
2,929,285
2,643,585
2,554,400

2,862,385

2,617,185

2,881,885

2,446,785

292,104

比例（%）

81.3874
79.8605
89.9925
81.2153
78.4754

87.9372

80.4043

88.5363

75.1693

8.9739

反对

票数

386,905
436,905
126,905
390,705
513,680

144,605

296,005

157,205

473,505

比例（%）

11.8863
13.4224
3.8987

12.0031
15.7811

4.4425

9.0937

4.8296

14.5468

弃权

票数

218,940
218,640
198,840
220,740
186,950

248,040

341,840

215,940

334,740

比例（%）

6.7263
6.7171
6.1088
6.7816
5.7435

7.6203

10.5020

6.6341

10.2839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议案2、议案3、议案4、议案5、议案6、议案7、议案8、议案9、议案

10均为普通表决的议案，经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

之一以上通过。

2、选举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已在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前，通过了上海证券交易所

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审核。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泽昌律师事务所

律师：丁秋艳、胡天任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

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779 证券简称：威龙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4

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19日（星期一）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19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9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为 2025年 5月 19日上午 9:15，结

束时间为2025年5月19日下午3:00。
2、会议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8号中关村软件园27号院千方大厦B座1层会议

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夏曙东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人，代表公司股份345,302,21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9001%。

（2）网络投票股东参与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认证，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为384人，代表

公司股份47,743,01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280%。

合计参加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387人，代表公司股份393,045,23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9281%，其中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

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以下简称“中小股东”）

共384人，代表公司股份47,743,01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280%。

公司部分董事、全体监事、董事会秘书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票 391,741,6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683%；反对票

78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91%；弃权票520,871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2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票46,439,4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696%；反对票78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394%；弃权票520,8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0910%。

会议听取了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

2.审议通过《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票 391,751,2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708%；反对票

76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43%；弃权票530,171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4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票46,449,0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897%；反对票76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998%；弃权票530,1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1105%。

3.审议通过《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票 391,746,2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695%；反对票

76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56%；弃权票530,171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4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票46,444,0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792%；反对票76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103%；弃权票530,1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1105%。

4.审议通过《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票391,336,6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653%；反对票1,
26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17%；弃权票444,0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3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票46,034,4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4213%；反对票1,26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488%；弃权票44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9300%。

5.审议通过《2025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票 391,679,6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526%；反对票

90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08%；弃权票458,4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6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票46,377,4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397%；反对票90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002%；弃权票45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9601%。

6.审议通过《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票 391,718,8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625%；反对票

88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61%；弃权票437,9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1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票46,416,6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218%；反对票88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610%；弃权票43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9172%。

7.逐项审议通过《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7.1审议通过《与北京千方集团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

本项提案为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名称：夏曙东、北京千方集团有限公司、夏曙锋。存

在的关联关系：夏曙东先生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量239,692,806股，为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担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北京千方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量89,
275,576股，为夏曙东先生控制的企业；夏曙锋先生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量 16,333,836
股，担任公司董事，其与夏曙东先生为兄弟关系；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夏曙东与北京千方集团有限公司、夏曙锋为一致行

动人，本项提案以上3名关联股东均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票 46,439,5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2698%；反对票 76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103%；弃权票 53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2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票46,439,5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698%；反对票76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103%；弃权票53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1200%。

7.2审议通过《与阿里巴巴集团的日常关联交易》。

本项提案为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名称：杭州灏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存在的关联关

系：杭州灏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量222,993,86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 14.11%，为Alibaba Group Holding Limited（以下简称“阿里巴巴集团”）实际控制的企业，

公司董事吴司韵女士就职于阿里巴巴集团。本项提案杭州灏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已回避表

决。

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票 391,758,8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727%；反对票 76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36%；弃权票 52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3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票46,456,6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056%；反对票76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940%；弃权票52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1005%。

8.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票 391,564,5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233%；反对票

93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77%；弃权票546,271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9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票46,262,3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987%；反对票93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571%；弃权票546,2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1442%。

9.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使用自有资金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票 391,772,9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763%；反对票

83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37%；弃权票432,5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票46,470,7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351%；反对票83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590%；弃权票43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9059%。

10.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票 391,701,4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581%；反对票

87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35%；弃权票465,5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8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票46,399,2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853%；反对票87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396%；弃权票46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9750%。

11.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票385,758,6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461%；反对票6,
811,4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330%；弃权票475,1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0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票40,456,4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7379%；反对票6,811,4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2670%；弃权票47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9951%。

12.审议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票 391,727,4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647%；反对票

78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96%；弃权票533,171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5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票46,425,2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399%；反对票78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434%；弃权票533,1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1168%。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于进进律师、黄婧雅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北

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北

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

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

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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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5月19日（星期一）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

19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
时间为2025年5月19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5年5月19日下午3:00。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张家港市人民中路15号国泰大厦2号楼4楼会议室。
（三）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四）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张子燕先生因公务出差未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与会董事一致推举公司董事张斌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五）本次股东大会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六）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27人，代表股份796,398,18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8.9299％。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0人，代表股份767,085,031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47.1289％。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07人，代表股份29,313,158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8010％。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
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15人，代表
股份71,184,16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735％。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8
人，代表股份 41,871,00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725％。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
东307人，代表股份29,313,15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010％。

（七）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提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提案的表决结果：
1、《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84,164,3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639％；反对 11,737,

8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739％；弃权496,018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8,950,3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8138％；反对

11,737,8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4893％；弃权496,018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968％。

该议案获得通过。
2、《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83,996,4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428％；反对 11,719,

7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716％；弃权682,018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8,782,4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5780％；反对

11,719,7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4639％；弃权682,018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581％。

该议案获得通过。
3、《江苏国泰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江苏国泰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84,061,4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509％；反对 11,707,

2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700％；弃权62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9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8,847,4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6693％；反对

11,707,2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4464％；弃权629,5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843％。

该议案获得通过。
4、《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84,072,1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523％；反对 11,721,

9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719％；弃权60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8,858,1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6843％；反对

11,721,9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4670％；弃权604,1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486％。

该议案获得通过。
5、《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84,508,2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070％；反对 11,632,

9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07％；弃权25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9,294,2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2970％；反对

11,632,9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3420％；弃权257,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610％。

该议案获得通过。
6、《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84,045,7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490％；反对 11,738,

6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740％；弃权61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8,831,7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6473％；反对

11,738,6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4905％；弃权613,8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623％。

该议案获得通过。

7、《未来三年（2025年-2027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84,490,8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049％；反对 11,651,
2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30％；弃权25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9,276,8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2725％；反对

11,651,2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3677％；弃权256,1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98％。

该议案获得通过。

8、《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暨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84,166,4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641％；反对 11,735,
7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736％；弃权49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8,952,4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8168％；反对

11,735,7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4864％；弃权496,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968％。

该提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9、《关于重新制定＜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76,182,9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4617％；反对 19,719,
2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761％；弃权49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0,968,9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6015％；反对

19,719,2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7018％；弃权496,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968％。

该议案获得通过。

10、《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2024年度薪酬情况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联股东张子燕先生、张斌先生以及金志江先生回避表决，其持有的19,804,188股不计

入有效表决权，本议案有效表决权为776,594,001股。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63,148,0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2686％；反对 13,212,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014％；弃权23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7,738,1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1110％；反对

13,21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5612％；弃权233,4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279％。

该议案获得通过。

11、《关于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情况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联股东徐晓兰女士回避表决，其持有的276,110股不计入有效表决权，本议案有效表决

权为796,122,079股。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82,684,0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3121％；反对 13,204,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586％；弃权23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7,746,1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1222％；反对

13,20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5498％；弃权233,5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280％。

该议案获得通过。

12、《关于2025年中期分红安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84,501,4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062％；反对 11,853,
1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83％；弃权4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9,287,4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2874％；反对

11,853,1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6513％；弃权43,6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12％。

该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谢文武、宋雨钊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法律意见书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贵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提案、会议的

表决程序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会议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国泰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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